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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防工程安全生产承诺书  

为确保我单位严格遵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

及人防相关法律法规，履行人防工程维护管理及安全生产

主体责任，确保安全无事故，我单位现做如下承诺: 

一、认真贯彻落实“安全第一、预防为主、综合治理”

安全生产方针，严格落实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规章。 

（一）建立健全安全生产和维护管理岗位责任制，确

定专职或兼职的人防工程安全维护管理员，建立健全安全

生产和维护管理岗位责任制，保证人防工程处于良好使用

状态； 

（二）主动学习国家有关安全生产法律法规标准，建

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各项规章制度并落实到位； 

（三）制定人防工程安全管理方案和应急预案，并定

期组织演练； 

（四）定期组织管理和使用人员进行人防工程使用、

维护和安全生产知识培训教育；定期对人防工程维护管理

和安全工作开展隐患排查； 



 - 2 - 

（五）对日常巡检中发现的问题，及时整改，消除隐

患。对存在重大隐患且不能及时排除的，立即停止使用，

并上报有关部门； 

（六）发生事故，保证不迟报、谎报和瞒报，并按照

应急救援预案及时进行抢险救援； 

（七）主动配合政府相关部门做好监督检查工作，对

检查发现的问题，按整改时限整改落实到位； 

（八）严格按照《山西省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

计划》确定的目标任务开展专项整治，全面提升安全水平。 

二、按有关规定对人防工程进行维护、修缮和管理，

使其符合《人民防空工程维护管理技术规程》，达到下列标

准： 

（一）工程结构完好； 

（二）工程内部整洁、无渗漏水，空气和饮用水符合

国家有关卫生标准； 

（三）防护、防化、消防设备设施按要求配备到位，

性能良好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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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通风、给排水、电气、采暖、通信、消防等系

统工作正常； 

（五）工程内部零部件无锈蚀和损坏； 

（六）进出口道路畅通，孔口伪装及地面附属设施完

好； 

（七）满足消防等部门对人防工程使用的相关要求。 

三、严格遵守《山西省人民防空工程维护管理办法》，

禁止以下行为发生： 

（一）向人民防空工程口部和孔口附近排泄废水，倾

倒废弃物，堆放杂物； 

（二）堵塞人民防空工程孔口或者修建影响孔口使用

的与人民防空无关的其他建筑； 

（三）以任何形式阻塞通往人民防空工程口部的道路； 

（四）在危机人民防空工程安全范围内采石、伐木、

取土、爆破、打桩、埋设管道或者进行降低人民防空工程

防护能力的作业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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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擅自占用、改造、拆除和破坏人民防空工程设

施； 

（六）在人民防空工程内生产或者储存易燃、易爆、

剧毒、放射性和腐蚀性物品； 

（七）其他损坏人民防空工程的行为。 

我单位承诺，按照《承诺书》要求做好人防工程维护

管理和安全生产工作，确保安全生产无事故。如违反上述

承诺，愿意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法律责任和行政处罚。 

 

    工程名称： 

隶属单位（盖章）： 

承 诺 人（签名）： 

联系电话: 

承诺日期：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
